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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工信厅 甘肃能源监管办

甘肃省发展改革委 甘肃省能源局

关于修订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规则》（V3.1）

部分条款的通知

甘工信发〔2025〕268 号

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、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，各有关发电

企业、售电企业、电力用户：

为持续推动建设体系完备、机制合理、运行高效、市场平稳

的现货规则体系，做好与《甘肃省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》（甘

监能市场〔2025〕212 号）、《甘肃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

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（甘发改价格〔2025〕

516 号）、《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甘

肃省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甘肃监管办公室关于建立发电侧可靠容

量补偿机制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甘发改价格规〔2025〕4 号）、

《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甘肃省能

源局 国家能源局甘肃监管办公室关于水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甘发改价格规〔2025〕3 号）等政策衔接，

省工信厅会同甘肃能源监管办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，拟对

我省现行电力现货市场规则（V3.1）（以下简称“规则”）相关



— 2 —

条款进行修订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调整未参与现货市场经营主体结算方式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“第

八条 电力市场结算周期为自然月。其中现货市场采用‘日清月

结’模式，以每 15 分钟作为最小结算时段。未参与现货市场的

经营主体月度偏差电量或月度峰平谷偏差电量按照现货市场价

格结算。”

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

“第八条 电力市场结算周期为自然月。其中现货市场采用‘日

清月结’模式，以每 15 分钟作为最小结算时段。未参与现货市

场的经营主体按中长期规则开展结算。”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运营工作方案（V3.1）》

“第二部分现货市场结算运营方案（十二）现货市场结算 2.电

能量电费结算方式：不具备分时计量条件的经营主体，其实际用

电量与中长期合同的偏差，按照当月实时现货市场发电侧月度均

价或峰平谷月度均价结算”

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运营工作方案（V3.1）》

“第二部分现货市场结算运营方案（十二）现货市场结算 2.电

能量电费结算方式：不具备分时计量条件的经营主体，其实际用

电量与中长期合同的偏差，按照中长期规则开展结算。”

二、调整结算模式双轨制资金分摊原则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“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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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条 疏导原则：结算模式不一致差额费用由未参与现货市场

日清分的经营主体按照发/用电量比例分摊（分享）。”

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

“第八十条 疏导原则：结算模式不一致差额费用由全体工商业

用户按月度用电量比例分摊（分享）。”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运营工作方案（V3.1）》

“第二部分（十四） 3.结算模式双轨制资金 参与现货市场日

清分的经营主体按照 96 点分时结算，未参与现货市场日清分的

经营主体月度偏差电量按照现货市场月度均价结算，由于结算模

式不一致产生的购售差额费用，按照国家规定的‘顺价结算’原

则，在 M+2 月以‘总对总’的方式计算，并由未参与现货市场

日清分的经营主体按照发/用电量比例分摊（分享）。”

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运营工作方案（V3.1）》

“第二部分现货市场结算运营方案（十四）月结算管理 3.结算

模式双轨制资金 参与现货市场日清分的经营主体按照 96 点分

时结算，未参与现货市场日清分的经营主体月度偏差电量按照现

货市场月度均价结算，由于结算模式不一致产生的购售差额费用，

按照国家规定的‘顺价结算’原则，在 M+2 月以‘总对总’的

方式计算，并由全体工商业用户按月度用电量比例分摊（分享）。”

三、取消水电企业参与阻塞风险对冲机制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“第

五十九条 市场初期，在结算环节设置阻塞风险对冲费用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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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参与现货市场日清分的发电企业合理中长期合同产生的中长

期阻塞费用进行回收或补偿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当某电源企业节点边际电价大于等于中长期合同结算

参考点电价时，回收中长期合同阻塞费用，即阻塞风险对冲费用

为负值。
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=
�=1

�

�=1

�

�中长期合约,�,��� × (�中长期结算参考点,� − �日前,�,�)

（一）当某电源企业节点边际电价小于中长期合同结算参

考点现货电价时，补偿中长期合同阻塞费用，即阻塞风险对冲费

用为正值。

对于水电，
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=
� �

{�� min max �50%, �实际上网,�,� , �中长期合同,�,�) × (�中长期结算参考点,� − �日前,�,�)}

对于新能源，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=

� �

min �实际上网,�,�, �中长期合同,�,� × �中长期结算参考点,� − �日前,�,���

对于火电，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=

� �

min max �50%, �实际上网,�,� , �中长期合同,�,� × �中长期结算参考点,� − �日前,�,���

其中，Q50%为火电企业带 50%额定容量出力工况下对应的上

网电量。

第六十一条 实际阻塞风险对冲费用月度净值由参与现货

市场日清分的发电企业按照月度上网电量比例分摊：
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分摊,i = 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（实际）,i,t� ×
�月度上网,i

i=1
N �月度上网,i�

其中，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分摊,i表示经营主体 i 分摊的阻塞风险对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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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，�月度上网,i表示发电侧经营主体 i 月度上网电量。”

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

“第五十九条 市场初期，在结算环节设置阻塞风险对冲费用机

制，对参与现货市场日清分的火电、新能源企业合理中长期合同

产生的中长期阻塞费用进行回收或补偿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当火电、新能源企业节点边际电价大于等于中长期合

同结算参考点电价时，回收中长期合同阻塞费用，即阻塞风险对

冲费用为负值。
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=
�=1

�

�=1

�

max 0, �中长期合约,�,��� × (�中长期结算参考点,� − �日前,�,�)

（二）当某火电、新能源企业节点边际电价小于中长期合同

结算参考点现货电价时，补偿中长期合同阻塞费用，即阻塞风险

对冲费用为正值。

对于新能源，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=

� �

min �实际上网,�,�, max 0, �中长期合同,�,� × �中长期结算参考点,� − �日前,�,���

对于火电，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=

� �

min max �50%, �实际上网,�,� , max 0, �中长期合同,�,���

× �中长期结算参考点,� − �日前,�,�

其中，Q50%为火电企业带 50%额定容量出力工况下对应的上网

电量。

第六十一条 实际阻塞风险对冲费用月度净值由参与现货

市场日清分的火电、新能源企业按照月度上网电量比例分摊：

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分摊,i = 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（实际）,i,t� ×
�月度上网,i

i=1
N �月度上网,i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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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�阻塞风险对冲费用分摊,i表示经营主体 i 分摊的阻塞风险对冲

费用，�月度上网,i表示发电侧经营主体 i 月度上网电量。”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运行工作方案（V3.1）》

“第二部分现货市场结算运营方案（十三）省间双轨制资金与市

场运营费用 5.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市场初期，在结算环节设置阻

塞风险对冲机制，对参与现货市场日清分的发电企业合理中长期

合同产生的中长期阻塞费用进行回收或补偿，此费用由参与现货

市场日清分的发电企业按照月度上网电量比例分摊。”

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运行工作方案（V3.1）》

“第二部分现货市场结算运营方案（十三）省间双轨制资金与市

场运营费用 5.阻塞风险对冲费用 市场初期，在结算环节设置阻

塞风险对冲机制，对参与现货市场日清分的火电、新能源企业合

理中长期合同产生的中长期阻塞费用进行回收或补偿，此费用由

参与现货市场日清分的火电、新能源企业按照月度上网电量比例

分摊。”

四、修改火电机组修正电量补偿费用计算公式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“第

五十一条 火电机组修正电量补偿费用是指调度机构在保安全、

保供应、促消纳场景下，对煤电机组出力进行修正时，或煤电机

组参与调频市场跟踪 AGC 指令造成上网电量与出清电量不一致

时，对增发电能量收益不能覆盖成本情况或减发的电能量收益损

失进行补偿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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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修正电量补偿,i,t = ��� �修正,i,t × �申报,i,t − �实时,i,t ，0

其中，�修正电量补偿,i,t指火电机组 i 在 t 时刻的修正电量补偿费

用；�修正,i,t指火电机组 i 在 t 时刻的修正电量；�申报,i,t指火电机组

i 在 t 时刻平均上网电力对应的申报电价。”

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

“第五十一条 火电机组修正电量补偿费用是指调度机构在保

安全、保供应、促消纳场景下，对煤电机组出力进行修正时，或

煤电机组参与调频市场跟踪 AGC 指令造成上网电量与出清电量

不一致时，对增发电能量收益不能覆盖成本情况或减发的电能量

收益损失进行补偿。计算公式如下：

�修正电量补偿,i,t = ��� �修正,i,t × min(�成本, �申报,i,t) − �实时,i,t ，0

其中，�修正电量补偿,i,t指火电机组 i 在 t 时刻的修正电量补偿费

用；�修正,i,t指火电机组 i 在 t 时刻的修正电量；�成本指火电机组

变动成本价格（在成本未核定前暂采用燃煤发电基准价格 307.8

元/兆瓦时），�申报,i,t指火电机组 i 在 t 时刻平均上网电力对应的

申报电价。”

五、调整特殊类型电源参与市场机制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运行工作方案（V3.1）》

“第二部分现货市场结算运营方案（四）市场主体参与方式：

1.发电企业

（4）省内低价保供电源，生物质发电、特许经营、平价示

范和扶贫新能源、存量光热等作为市场边界，依据其预测发电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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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优先出清。

修改后条款：

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运行工作方案（V3.1）》“第二部

分现货市场结算运营方案（四）市场主体参与方式：

1.发电企业

（4）省内低价保供电源，生物质发电、扶贫新能源、分布

式光伏等作为市场边界，依据其预测发电能力优先出清。上网电

量全额纳入机制电量的特许经营权类、平价示范新能源和光热电

站，以“报量不报价”方式参与现货市场，接受节点电价，公平

承担各类市场运营费用分摊（分享）。”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“第

八十五条 新能源特许权场站、自发自用分布式光伏、进入国家

扶贫发电项目名录的扶贫光伏、存量光热等政府批准的特殊发电

项目，不参与现货市场结算和各项费用分摊。”

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

“第八十五条 2025 年 5 月 31 日前并网的扶贫新能源、分布式

光伏等发电项目，不参与现货市场结算和各项费用分摊。”

原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“第

十七条 发电侧现货市场价格：

每个结算时段发电侧经营主体以其所在节点的节点边际电

价作为其该时段的结算价格，节点边际价格超过限价时按市场限

价进行结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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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后条款：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结算实施细则（V3.1）》

“第十七条 发电侧现货市场价格：

每个结算时段发电侧经营主体以其所在节点的节点边际电

价作为其该时段的结算价格，节点边际价格超过限价时按市场限

价进行结算。

现货市场月度发电侧实时市场全部新能源项目加权平均价

格按如下公式计算：

�新能源月度均价 =
�
�

�
�

�
� ��,�,�

实际 × ��,�,�
实时���

�
�

�
�

�
� ��,�,�

实际���

其中，�新能源月度均价为月度现货市场新能源项目加权平均电价；

��,�,�
实际为参与现货市场的新能源项目 i 在 d 日 t 时刻的实际上网电

量。��,�,�
实时为参与现货市场的新能源项目 i 在d 日 t时刻的实时市场

节点电价。”

六、现货市场限价调整

申报价格上/下限按照《甘肃省关于建立发电侧可靠容量补

偿机制的通知》执行，上限设置为 500 元/兆瓦时，下限设置为

40 元/兆瓦时。出清价格上限维持 650 元/兆瓦时，下限维持 40

元/兆瓦时。如有最新规定，按最新规定执行。

七、修订规则条款执行起始时间

上述修订规则执行期限为 2026 年 1 月 1 日-2026 年 3 月 31

日。《甘肃电力现货市场规则》（V3.1）中条款与本通知不一致

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

— 10 —

八、相关要求

1.市场运营机构（甘肃电力调度中心、甘肃电力交易中心有

限公司）要结合省内电力运行实际及供需情况，加强市场运营分

析监测，及时化解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。

2.市场运营机构要加强与经营主体的沟通，持续做好规则修

订条款解读宣贯工作，加强经营主体现货市场规则培训工作。

3.市场运营机构在规则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省

工信厅、甘肃能源监管办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报告并提出

工作建议。

甘肃省工信厅 甘肃能源监管办

甘肃省发展改革委 甘肃省能源局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
